
000598

兴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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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93

华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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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10

贝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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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16

黑芝麻

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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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

A B009

000752 ST

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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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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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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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12

泸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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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60

锡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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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35

华帝股份

B004

002072 *ST

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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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10 *ST

飞马

B019

002240

威华股份

B005

002259 ST

升达

B007

002359 *ST

北讯

B010

002361

神剑股份

B018

002378

章源钨业

A32

002430

杭氧股份

B018

证券代码：

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20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6/20 － 2019/6/21 2019/6/21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或“公司” ）2019年5月8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66,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6,60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6/20 － 2019/6/21 2019/6/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以下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由公司自行发放本次现金红利：张国芳、

张春芳、张辉、张辉阳。

以下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由公司自行发放本次现金红

利：吕月芳、蒋勇。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股

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 的，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

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

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率为10%，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9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

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9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31-8803618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

邮政编码：730000

电子邮箱：gfzhengquan@guofanggroup.com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2019-052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22,100,122股，占公司总股本1.03%；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2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42号” 文《关于核准保利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原名“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向4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98,901,172股，发行价格8.19元/

股， 并于2016年6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1,855,616,

365股。发行结果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24日披露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7）。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

股

）

限售期

（

月

）

上市流通日期

1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122,100,122 36 2019

年

6

月

20

日

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2,600,733 12 2017

年

6

月

20

日

3

张远捷

122,100,195 12 2017

年

6

月

20

日

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100,122 12 2017

年

6

月

20

日

合计

1,098,901,172 - -

注1：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于2018年1月更名为“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

注2：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委托资

金认购。

注3：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委托资金认

购。

注4：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6年7月14日，公司向32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新增股份2,195,713

股人民币普通股，且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857,

812,078股。

2017年1月17日，公司16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新增股份628,983股人

民币普通股，且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858,441,

061股。

2018年9月3日， 公司向584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新增股份33,823,

364股人民币普通股， 且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

892,264,425股。

2018年12月10日， 公司向73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新增股份2,764,

673股人民币普通股， 且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

895,029,098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1,772,928,976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122,100,122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严格履行了锁定期

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此次限售股上市发表核查意见：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中信证券对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22,100,122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20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122,100,122 1.03% 122,100,122 0

合计

122,100,122 1.03% 122,100,122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22,100,122 -122,100,122 0

2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0 0 0

3

、

其他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2,100,122 -122,100,122 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11,772,928,976 +122,100,122 11,895,029,09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772,928,976 +122,100,122 11,895,029,098

股份总额

11,895,029,098 0 11,895,029,098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

2019-026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

限售股份总数为1,537,848股，占公司总股本746,395,905股的0.206%。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20日。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3位。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2006年9月30日， 广西南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前名称） 公告了

《广西南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为：大股东广西南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投资” ，公司控股

股东“黑五类集团” 的前名称）以注入现金和送股的方式实施股改对价安排，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不含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广西黑五类容县容州宾馆

有限责任公司）以送股的方式实施股改对价安排，以获得所持有非流通股份的

上市流通权，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如下：

1、 南方投资在本次股改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向本公司注入现

金3,700万元，在股改实施阶段再以送股的方式执行给流通股股东共计1,577,

059股的股份。

2、南方投资注入现金增加了其他非流通股的权益，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不含广西投资和容州宾馆）同意从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中按其持股比例

合计向流通股股东执行8,544,259股对价安排。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实

施每10股流通股送1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即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全体流通股股

东共安排10,121,318股的股改对价。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日期

2006年9月29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经参加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并经参加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审议通过了《广西南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年11月27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

事项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股

权登记日前

，

将

3,700

万元人民币现金

汇入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

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召开

前

，

南方投资已将

3,700

万元现金汇入

公司

0905012090050356

号资金账户

，

并经会计师验资证明

。

该承诺已履行

完毕

。

在股改实施阶段以送股的方式执行

给流通股股东

1,577,059

股

。

南方投资以送股方式向流通股股东

支付了

1,577,059

股股份

。

该承诺已履

行完毕

。

对截止本次股改方案实施日未明确

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安排的非流

通股股东

，

由南方投资代为垫付股改

对价

。

南方投资已为截止股改方案实施日

未明确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的非

流通股股东垫付了股改对价

。

该承诺

已履行完毕

。

南方投资于

2006

年

6

月与广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西投资集

团

”）

就南方投资收购广西投资集团

所持有公司

26,138,289

股股权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转让后由南方投资

执行广西投资集团应执行的股改对

价安排

。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同意广西投资

集团将其持有公司国有法人股

24,

322,636

股和定向法人 股

1,815,653

（

合计

26,138,289

股

）

转让给南方投

资

。

南方投资已全部执行应广西投资

集团应执行的股改对价安排

。

该承诺

已履行完毕

。

公司

股权

分置

改革

承诺

南方

投资

（

黑五

类集团

）

南方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24.21%

的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

，

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为公司总股本

10%

的股份限售

期为

24

个月

，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公

司总股本

5%

的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

。

2006

年

11

月

27

日开始履行限售锁定

义务

，

相应股份限售锁定义务已分别

于

2009

年

12

月

18

日

、

2009

年

4

月

3

日和

2007

年

12

月

21

日履行完毕

。

廖九文

遵守国家法律

、

法规及交易所的规

定

，

持有公司的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

月

。

2006

年

11

月

27

日开始履行限售锁定

义务

，

目前尚锁定限售

。

张学春

遵守国家法律

、

法规及交易所的规

定

，

持有公司的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

月

。

2006

年

11

月

27

日开始履行限售锁定

义务

，

目前尚锁定限售

。

注：1、2010年8月经工商部门核准，南方投资的公司名称变更为“广西黑五

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1年1月经工商部门核准，该公司通过吸收合并方式

合并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且其公司名称变更为广西黑五类食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黑五类集团” ）。吸收合并后的黑五类集团承

担南方投资的权利和义务，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比例和股份性质保持不

变，同时对于南方投资在本公司股改中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继续履行，即黑五

类集团承诺：对于截止公司股改方案实施日未明确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安排

的非流通股股东，由黑五类集团代为垫付，但该等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

的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偿还黑五类集团代为垫付的股份，并事先取得黑

五类集团的书面同意。

2、原股东深圳龙岗大鹏镇大进投资公司已注销，所持214,968股份经司法

裁定过户给廖九文； 经司法裁定原股东广西斯壮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所持1,

322,880股份过户给张学春。

3、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

形，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委托他人管理及本公司回购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20日。

2、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总数为：1,537,84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6%。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为3位。

4、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备注

1

廖九文

137,579 137,579 0.018 0

2

张学春

846,643 846,643 0.113 0

3

黑 五 类

集团

20,193,584 553,626 0.074 178,450,693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未处于质

押冻结状态

合 计

21,177,806 1,537,848 0.206 178,450,693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27,934,304 3.74% -553,626 27,380,678 3.67%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64,407,408 8.63% -984,222 63,423,186 8.50%

5

、

境外法人持股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7

、

内部职工股

8

、

高管股份

34,208,550 4.58% 34,208,550 4.58%

9．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26,550,262 16.95% -1,537,848 125,012,414 16.75%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人民币普通股

619,845,643 83.05% +1,537,848 621,383,491 83.25%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19,845,643 83.05% +1,537,848 621,383,491 83.25%

三

、

股份总数

746,395,905 100% 746,395,905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

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1

廖九文

0 0 0 0 137,579 0.018

司法过户

，

注

1

2

张学春

0 0 0 0 846,643 0.113

司法过户

，

注

2

3

黑 五 类 集

团

38,714,358 21.72 42,668,018 5.72 553,626 0.074

偿还垫付等

，

注

3

；

黑五类持股变化

沿革详见附表

1

合计

38,714,358 21.72 42,668,018 5.72 1,537,848 0.206

注：

（1） 股改前原股东深圳龙岗区大鹏镇大进投资公司持有公司的股票68,

900股， 历经1997年每10股送2股、2002年每10股送3股和2016年每10股转10

股的权益分派后，该股份增加至214,968股；根据广西容县人民法院（2017）桂

0921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书》，前述股份过户至廖九文名下。 根据《代垫股

份偿还协议》，廖九文在办理其持有的前述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前，应偿还黑

五类集团为其代垫的股改对价为77,389股， 本次偿还已于2019年6月3日办理

了过户登记，偿还后余下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37,579股。

（2） 股东广西斯壮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原持有公司股票492,900股， 历经

1997年每10股送2股、2002年每10股送3股和2016年每10股转10股的权益分派

后，该股份增加至1,537,848股，根据广西容县人民法院（2018）桂0921民初

1551号《民事判决书》，前述股份中1,322,880股过户至张学春名下。 根据《代

垫股份偿还协议》，张学春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前，应偿还黑

五类集团为其代垫的股改对价476,237股，本次偿还已于2019年6月3日办理了

过户登记，偿还后张学春余下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46,643股。

（3）黑五类集团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数为42,668,018股，其中包括股

改实施日持有的限售流通股为38,714,358股， 其他股东偿还代垫3,953,660

股。前述股数按未实施2016年每10股转10股的权益分派前的股数列示，详见附

件1。

（4）黑五类本次安排解除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共553,626股，为公司股改方

案实施日未明确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 （廖九文和张学

春）偿还其代为垫付的股改对价股份。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1 2007

年

12

月

20

日

18

名

26,239,885 14.72

2 2009

年

4

月

2

日

8

名

7,892,335 4.43

3 2009

年

12

月

18

日

3

名

25,483,566 14.30

4 2014

年

8

月

22

日

2

名

165,360 0.067

5 2015

年

10

月

16

日

2

名

5,952,960 1.87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结论性意见如下：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方黑芝麻董事会提出的本次申请股改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股东均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流通不影响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其他股改

承诺的履行；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流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提交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书中就股本结

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存在上市公司

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不存在违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保荐机构对南方

黑芝麻本次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第一大股东黑五类集团，就出售公司解除限售股计划承诺如下：

1、 黑五类集团无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出售股份达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5%及以上的计划。

2、 如果黑五类集团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上市公司

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及以上的，黑五

类集团将于第一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

公告。

八、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不存在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不存在违规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行为。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附表1

黑五类持有股份变动及股改限售股份解限情况表

年度

所持有全部

股份

（

股

）

持股比例

%

解限股份数

（

股

）

所持有股份变动原因

2006

年

11

月

27

日

38,714,358 21.72% 0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24.21%

的股份限

售期为

36

个月

，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公司总股本

10%

的股份限售期为

24

个

月

，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公司总股本

5%

的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

。

2007

年

12

月

20

日

39,439,726 22.12% 8,912,977

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偿还黑五类集团

代垫股份共计

725,368

股

。

2009

年

4

月

2

日

40,343,982 22.63% 6,284,773

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偿还黑五类集团

代垫股份共计

904,256

股

。

2009

年

12

月

18

日

40,465,422 22.70% 25,267,672

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偿还黑五类集团

代垫股份共计

121,440

股

。

2013

年

2

月

81,705,884 33.21% 0

2013

年公司定向增发

，

向黑五类发行

股份

41,240,462

股

，

限售期为

36

个月

。

2014

年

8

月

22

日

81,765,414 33.24% 59,530

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偿还黑五类集团

代垫股份共计

59,530

股

。

2014

年

9

月

101,557,081 32.55% 0

2014

年公司定向增发

，

向黑五类发行

股份

19,791,667

股

，

限售期为

36

个月

。

2015

年

5

月

103,700,147 32.55% 2,143,066

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偿还黑五类集团

代垫股份共计

2,143,066

股

(

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办理解限

)

。

2015

年

9

月

104,210,906 32.71% 0

黑五类从二级市场上竞价交易增持

股份共

510,759

股

。

2016

年

6

月

208,421,812 32.64% 0

公司实施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

转增

10

股

。

2018

年

1

月

228,061,770 32.08% 0

股份对价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共

19,

639,958

股

，

限售期为

42

个月

。

合计

42,668,018

B001

2019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一

公 告 版 位 提 示

600981

汇鸿集团

B005

601086

国芳集团

B001

601162

天风证券

B005

601398

工商银行

B011

601698

中国卫通

A37

601933

永辉超市

B019

601988

中国银行

B011

603027

千禾味业

B018

603030

全筑股份

B010

603187

海容冷链

A32

603217

元利科技

A32

603239

浙江仙通

B011

603256

宏和科技

A49

603380

易德龙

B009

603388

元成股份

B009

603458

勘设股份

B010

603586

金麒麟

B011

603709

中源家居

B018

603777

来伊份

B003

603825

华扬联众

B008

603863

松炀资源

A32

603997

继峰股份

A09

中融新机遇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59

泰达宏利活期友货币市

场基金

B014

前海开源人工智能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B013

兴业中证兴业中高等级

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B015

中融量化精选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

A60

红塔红土盛弘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A61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

基金

A64

博时基金

A09

北信瑞丰基金

B011

长盛基金

A09

富国基金

B004

广发基金

B010

国泰基金

B008

华宝基金

A32

汇添富基金

A09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B008

南方基金

B002

平安基金

B006

鹏华基金

B006

申万菱信基金

B007

信达澳银基金

B004

新华基金

B008

中信保诚基金

B019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B009

002479

富春环保

B010

002552

宝鼎科技

B007

002569 *ST

步森

B002

002570

贝因美

B006

002593

日上集团

B018

002622

融钰集团

B008

002624

完美世界

A32

002668

奥马电器

B010

002684 *ST

猛狮

B019

002689

远大智能

B009

002695

煌上煌

B006

002731

萃华珠宝

B019

002757

南兴装备

B003

002867

周大生

A09

002869

金溢科技

B006

002883

中设股份

B008

002935

天奥电子

B011

002939

长城证券

B019

300782

卓胜微

A32

600009

上海机场

B004

600030

中信证券

B004

600048

保利地产

B001

600153

建发股份

B007

600196

复星医药

B006

600232

金鹰股份

B004

600238 *ST

椰岛

B011

600271

航天信息

B005

600300

维维股份

B012

600335

国机汽车

B005

600336

澳柯玛

B005

600401 *ST

海润

B018

600459

贵研铂业

B006

600675

中华企业

B009

600740

山西焦化

B008

600807 *ST

天业

B004

600892

大晟文化

B003

600896

览海投资

B003

600968

海油发展

A32


